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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

教育、媒體及文化組第 21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年 8月 2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至 4時 55分 

地點：本部 216會議室 

主席：林常務次長騰蛟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確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（以下簡稱「性平會」）教育、媒體及文化

組第 20次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會議紀錄洽悉並確認。 

參、確認本（第 21）次會議議程： 

決定：確認。 

肆、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、媒體及文化組第 20次會議決議事項

辦理情形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方委員念萱 

有關追蹤事項第 7 案的部分，宣傳管道透過廣播托播部分請再詳

加說明。 

伍委員維婷 

一、 有關追蹤事項第 7案的部分，上次提案是針對 35歲以上為人

父母其實未接受性別平等教育，國民健康署之回應仍限於孕

婦，但這不是一對一產前衛教可以做完善性別平等教育，也忽

略父親角色。社家署提到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已規劃專業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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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，其期程如何？上次提案有舉例托育人員訓練之教材內

有宣傳性別刻板印象之教材，目前針對宣傳性別刻板印象教

材之托育人員訓練，社家署是否有接受訓練者可反應不適當

教材之管道？另宣導對象還是落入家務分工。 

二、 建議本追蹤事項 7 不解除列管，衛福部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規

劃於下次進行完整報告，請參考追蹤事項 5教育部之回應，衛

福部針對托育人員在職培訓，表示是由地方政府找民間團體

委辦，但目前的問題就是在各地方政府邀請講師上產生問題，

例如邀請律師，結果講師說性別平等不重要，來談會遇到哪些

糾紛，因此社家署在托育人員之規劃上應有高度和支持角色，

例如師資人才資料庫之建置。 

三、 衛福部社家署之教材將於年底設計完成，建議於年底本分工

小組會議進行報告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追蹤事項 7，請衛福部將會中委員關心部分，及會上口頭補

充報告之部分，於會後進行補充說明後提供秘書單位，併同

會議記錄函送委員參閱。另請衛福部（社家署）於下次會議

就教材研發結果及師資進行報告。本案繼續列管。 

二、 餘同意秘書單位所擬，追蹤事項 3 繼續列管。追蹤事項 1、

5、8 建議解除列管繼續列管。餘追蹤事項 2、4、6、9 依後

續各該報告案之決議辦理。 

第二案：研析運動、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之性別議題，及其與有關機關任

務內容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林委員春鳳 

本議題相當廣，各部會皆會有涉及，此議題關注的是性平議題在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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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領域如何獲得公平對待，所以建議這樣的議題應該以比較弘光的角度

規劃，有幾個區塊可以善用，教育部所管大專校院相關科系可培育人才

進入職場，科技部亦也對性別議題希望能夠表現，此部分可以做生活調

查，甚至儀器使用上科技介入，讓性別在參與上阻礙降低。另外，成果

部分建議舉辦研討會，專對此議題蒐集，並對社會進行宣導。 

陳委員秀惠 

一、 休閒產業中娛樂以娃娃機及 KTV居多，是否可規範學校附近

不可設置娃娃機？ 

二、 運動場業近來興起，臺北市 12 行政區就有 14 個運動中心，

教練之養成應具有性平之觀念及敏感度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有關林委員春鳳及陳委員秀惠之意見請性平處、體育署及相

關機關納入參考。 

二、 請性平處於會後協助交通部觀光局於提供觀光遊樂業兩性就

業相關統計資料供本組民間委員參考。 

三、 體育署所管之職業運動業，請針對 107 及 108 年度就業落差

情形進行分析，後續成果提報本分工小組報告。至於運動場館

業，請體育署於會同性平處撰擬小型問卷，並選擇部分政府委

外國民運動中心場館進行調查，後續成果提報本分工小組報

告，又至於問卷內容、格式請性平處協助處理。 

四、 建議體育署會後洽國教署提供其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行

高中職畢業生之薪資所得之研究資料及大專畢業生，於現有

相關研究中蒐集可利用之資料進行瞭解及分析。 

五、 本案先行解除列管，後續俟各機關/單位研究結案後進行報告。 

第三案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

用辦法之第五條」修訂之進度及方向，（含特教助理員性別需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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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異動、職業加級、建立人才資料庫等）報告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余委員秀芷 

關於進度方向的第二點，提到「本案因部分縣市政府反映少子女化

相當嚴重，部分特教班人數僅安置6至8人，1班配置2位教師如再加教師

助理員1人，恐有人力資源浪費之虞…。 

在校特教生的助理員，一直都處在缺乏人力資源的狀態，尤其非都

會區更是聘僱不到助理員，關於擔憂人力資源浪費，提出幾點建議： 

一、 如果以數據去判斷助理員的指派人數，那便看不到障礙生的

需求。尊重「學生障礙狀態，提出之在校助理員時數需求」以

及尊重「學生性別認同提供助理員」去進行助理員人數、協助

時數上的安排。以學生為主體的在需求上，盡力協助障礙學生。 

二、 對於助理員人才資料庫，希望有更積極作法。助理員目前的非

典型聘雇方式，寒暑假沒有工作、沒有勞健保跟薪資保障難以

留住人才，建請提出助理員聘僱制度，怎麼吸引助理員人才，

並且留住人才、累積協助經驗，讓人才資料庫真正起作用，穩

定的人才資料庫，才有機會達成依照性別認同提供助理員的

狀態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特殊教育助理人員人才資料庫之建置與登錄請國教署依期

程辦理，另助理人員之培訓、待遇及福利等應研擬相關措施

（包含寒暑假之薪資、勞健保相關問題），以留住人才，請一

併研議。 

二、 請國教署儘速再邀集各地方政府政府及學者專家就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

法之第五條之修法方向召開會議研議，余委員秀芷之意見請

納入參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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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教育部推動性別平等融入家庭教育之整體作為報告，報請公鑒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伍委員維婷 

一、 感謝終身教育司的整理。請問目前推展家庭教育的工作是否

只有縣市家庭教育中心？對於家長會有可能進行家庭教育之

合作嗎？ 

二、 釋字 748號通過後，文字呈現應修改成雙親，避免同性之伴侶

/家庭被排除在家庭教育系統外。另共親職數位學習資源，其

文字會讓單親家庭或同性家庭覺得被排除。 

三、 是否真能透過管道對需要性別平等教育的家長進行性別平等

之宣導，師資係如何規劃？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心，對於人員有

所訓練，但對於同性家庭是否能自在的於家庭教育中心得到

支持？ 

方委員念萱 

P38 iCoparenting 內之文字用心、平和，但未直接針對育有學齡

前兒童之年輕夫妻/伴侶在育兒時面臨的挑戰，談到的共親職多半是以

呼籲「夫妻攜手同心」的文句，其實社會當中對於異性戀的夫妻在共同

育兒、家務分工上確實有非常多的挑戰，不知目前這樣不觸及現存問題

的文字對於年輕夫妻是否切合，面臨的問題是分配不均很難攜手，建議

應緊密的反映在社會的性別腳本下年輕夫妻面臨挑戰，訊息應更切合實

務。(方念萱委員會後建議：修改成「夫妻攜手同心，而不是認定本為

母職、「先生幫忙更好」） 

林委員春鳳 

動能應再往前，此議題缺乏如何把教育融入於性平，忽略不同性

別的下一代以不同的方法開發其潛能。建議應積極對不同性別的潛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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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。 

余委員秀芷 

共親職之網站似未見到對障礙身分的父母協助，或許可以思考將障

礙父母的需求納入。例如育兒準備的項目，寶寶出生後育兒的環境，不

同障別的父母會有不同的擺設以及輔具的擺放，這可以透過障礙身分的

父母親的經驗分享，讓即將為人父母的障礙者有個參考。 

決定：請終身教育司參考委員之意見持續推動辦理，並持續督導各直轄

市及縣(市)家庭教育中心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及政策

推動具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工作，除加強人員與志工訓練外，並

應要求所聘講員應具備性別平等教育背景專長。 

第五案：有關未成年新住民子女（尤其是東南亞國家）之教育機會，報

請公鑒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伍委員維婷 

一、 據悉目前似讓學校自行負擔師資費用，請問是否屬實？ 

二、 另請問通譯人員是由學校自行尋找？ 

陳委員秀惠 

師資品質及教材內容應有控管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本案請國教署再向何委員碧珍說明。另針對未成年新住民子女，

倘若其回國就學後產生學習落差之情事，請教育部國教署應儘

速協助輔導，透過各種服務措施的幫助，協助其順利銜接原應

就讀之教育階段，融入國內教育環境，並督請各級學校主動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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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新住民子女申辦獎助學金。 

二、 另新住民子女返國就學之相關補助應適時宣導，讓各地方政府

及學校確實瞭解資源並予善用。 

第六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（院層級）：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

見」108年 1至 6月辦理情形報告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本案照案通過。請各部會再自行檢視所填報之108年1至6月辦

理情形內容，倘需補正請於108年8月30日下班前將補正資料逕

送行政院性平處。 

二、 本案並提報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21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

議報告。 

伍、討論案 

第一案：建議教育部應提出具體計畫，鼓勵及補助各大學進行積極校園

性別平等機制改造，建立友善女性投入數理科工（STEM）領域

發展的研究與學習環境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方委員念萱 

請問研復內容第二、三點所述是過去即已在辦理中？又後續納入

相關獎補助要點係是將調整配分比例？ 

陳委員秀惠 

附件 6中顯示工程、製造及營造女性比例是最低的，建議應有積

極鼓勵性之作法提升女性投入數理科工領域發展。 

郭委員素珍 

    請問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是否有積極鼓勵性的作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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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 針對大專校院 STEM 領域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性別統計，請高

教司及技職司進行分析，以建立基本資料。 

二、 請高教司及技職司持續於大專校院主管會議時進行宣導，請各

校聘任師資時，在受聘者之專長等條件相同下，優先考量聘任

單一性別過低之師資，以達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並儘速將大

專校院女性教師及女性一級主管比率之提升，自 109年起納入

私校獎補助及國立大專校院校務基金補助之性別平等教育指

標。 

三、 請高教司及技職司參考美國、加拿大、歐盟等相關計畫，針對

師資結構之性別調整所採取之策略，是否具避免性別歧視之積

極作法，可以委託研究或或請駐外單位協助搜尋相關資料，以

作為積極性策略之參考。 

四、 請統計處提供最近 5 年大學選擇 STEM 領域之相關統計提供委

員參考。 

第二案：教育部與衛福部共同整合親子共讀及贈書活動政策。 

林委員春鳳 

目前車站很多空間可以利用進行閱讀，現行有些車站亦進行 A站

借閱，B站還書之作法，有利提升及鼓勵閱讀。 

陳委員秀惠 

近來智慧型手機及 iPAD 相當便利，近來孩童接觸 3C 年齡越來越

提早，5歲以前大腦開發很重要，應設法杜絕孩童過早接觸 3C。 

余委員秀芷 

建議後續若有網路版，請與身心障礙者協會聯繫，以便後續閱讀軟

體亦便於身心障礙父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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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 請終身教育司確認新生兒贈書範圍是否擴及醫療院所。 

二、 請終身教育司會同國教署及衛福部國健署研處將相關書籍及

資訊上掛相關網站，以便利大眾獲取資源之可行性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柒、散會（下午 4時 55分） 

  


